
关于印发《重庆市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审查实
施细则》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万盛经开区、两江新区科委（知识产权

局）、农委、商务局、文化委、林业局：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重庆市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审查实

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重庆市知识产权局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重庆市农业委员会 重庆市商务委员会

重庆市文化委员会 重庆市林业局

2018 年 7 月 27

日



重庆市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审查实施细则

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知识产权对外转让有关工作
办法（试行）》要求，规范我市知识产权对外转让行为，维

护国家安全和重大公共利益，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我市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技术出口过程中，出口

技术为我国政府明确的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中限制

出口的技术时，涉及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软
件著作权、植物新品种权等知识产权对外转让的，适应本细
则。所述知识产权包括其申请权。

第二条 所指知识产权对外转让，是指我市单位或者
个人将国内知识产权转让给外国企业、个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行为，包括权利人变更、知识产权实际控制人的变更和知识

产权的独占实施许可。
第三条 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审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否影响我国国家安全；

（二）是否影响我国重要领域核心关键技术创新发展能
力。

第四条 市商务委受理技术出口经营者提交的《中国限

制出口技术出口申请书》后，5个工作日内将相关资料转至
市级知识产权相关管理部门。其中，涉及专利权、集成电路



布图设计专有权的转至市知识产权局；涉及软件著作权的转

至市文化委（市版权局）；涉及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的转至市
农委；涉及林业植物新品种权的转至市林业局。

第五条 提交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审查的资料一般包括：

（一）中国限制出口技术出口申请书；
（二）技术委托开发或者合作研发协议；
（三）申请出口技术的完整使用说明书；

（四）拟对外转让的知识产权证书及说明资料；
（五）主要技术指标图表；
（六）单位信息（注册、出口资质等）；

（七）保密审查批准书；
（八）若本技术出口涉及到相关资源出口的，提供资源

出口许可文件；

（九）申请知识产权审查所需的其他材料。
第六条 市级知识产权相关管理部门接收转让资料后，

依据职能组织进行该知识产权的对外转让审查，原则上 10

个工作日出具审查意见书，将结果反馈至市商务委，同时报
国家管辖部门备案。若涉及需报请国家管理部门审查的内
容，由市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按对口原则上报和办理。

第七条 市商务委结合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审查意见，做
出技术出口审查最终决定。获得同意的，技术出口经营者及
合作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办理权利变更手续。

第八条 参与审查人员应当保守有关商业秘密，违反细
则规定的，依据技术进出口、对外贸易、知识产权及其他有



关法律规定，追究有关当事人和单位的责任。

第九条 涉及国防安全的，另按照国家法规办理，不适
用本细则。

第十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